f’_/?igx ’/2‘]:71:»3\:3:%\‘
1142 & & 1 3 5415

o

FixA HEF

A v FEERF (FRER)
>4

FIFF AR R F R R{AT R AP T

CEFATHRAAAQSA Y EAR- - ELo S p

P4 AR A ARR o

CEPREBTREFAZLABE o

m

Ff A 4?]%53’}#;4' & zl‘*ﬁ ’ L_g“z%‘iii\‘/%‘-?-r?‘ s
Th S GREBPBHEGREFEEFHE >R A i A
TR 2 RIS C FRELR € B ARl

¢m¢oi@%ﬁAnﬁ%%%ﬁép%ﬂ%%Liﬁ’
12;7)\]'-1‘ 171 ”‘TL{ B 'ﬁ;%ﬁiﬁ* ’ fﬁ"mﬁ A Fx IF. Fx A ;E;}y% X
Eﬂ‘lﬁiﬁi—$}"f,;'ﬁj}é& AHFTER (TR 1,20
Oﬁ;b-ﬁ IENSE »ij?%’slzp‘/ﬁ AR RTEABEA T > Bt
B2 RRBERT2RAZE L BREPHE T
poopF IR Ao S B RP RS LA FERR
{

R g F R AR e] (TR R EG]) %1515 % 1 T
4 /Tgy
i

N LR N N R RS S R
LA G H36E  FA2E 1T~ $A5E R 1T - ¥ 16

BIETRL R 0 dpdE N AF Y R F R N EE ) AR
Bo2 R A WRLARNCY R RERT R 208
JTTﬁ’/ﬁ%ﬁuw%2ﬁ¥1~2ﬁ%gpmé oxﬁwgﬁaq
F2UE R IR ATHEDE NI P RECY £ By p B L
2 %E*l_w%ﬁﬁ’ﬁﬁaﬁ,ﬁ%%#‘ﬁl¥ﬁ
RH R ARETT R UERR G2 ARG AR 0 RHDEN Y ¥

%— 7



X

5
) 31113 113# RS

Z, 4 ﬁ— ey B R R ol

R FIEE 5 R AR TR A TR 1'% : %&i@ﬁﬁﬁa—%‘l’
SE 138 Y E LM R E S D
oy T~ mp R iﬁ\miﬁzf‘ﬂlélﬁZ 26 F
21118 2% (LA E 527TE ~ %29
FX%0lF ~%b03F 2 %0TE ~ %1607
CI %3597 ) HnEgAthEp T K

Efer B3 BT & 0 e r 3 2 1F & o A9 S YRR R
WREY (Rl ) o A AP FAE 0 F T

H
RS A ”*a‘rfﬁ R T
f'ﬁi@i}i 37 l;: WE R JIE 2T ﬁ*;}; FAC AN

(—)%;%—A e ;%-;g fEo g4 RS FERAF 519

R 1%\3:_' )a A fEARF %:{D‘?ifi“ (A A% %1297 2
F130F ) o #0u ~Afxp f@:‘?@ﬁ‘ A B T IRYT L 2 P



/

Lo 3 AGH S PR AR UERARE TR
EF e~ b ﬁwﬂn'@&%&k$@4

e

p“ﬁ/—,f}%x;i‘ﬁllﬁ'—"ﬁ ~ @
WRETWEG SR X AR 2B R E

5

|

>~
S g

[—
‘\

I
By
ot
=
T
AN
|

T
g
DAY
M€w¥%§w~*W+#é
-

>
»

> T

|

N

=
AN —nn%

P
N~

%?@w
¥
FEol

L~ S

> .

SR o 2 ]
e

O

<
I

0

Ri

% -

O ik
— N

y

R

-3
™=
J

}

av4095 ) o

21%¢4ﬁ1Mﬁ1TMw€%§ﬁﬁﬂrﬁmﬂﬁ9qi»\iﬂﬂ
A8 18pMsRic T B & > T WHATI4£]117 28p M3E P
el (LAREF3MIF ~ $351F) o & Bt w b
FPFEBTEFLAAERSMETY e E > p114#8
P20PAc AR AFEEEE LS T Y F45 3,000~ -
HRE RN L BERGE TR R RFL A F iR
RERFEAREFTEL RS REMEEr L 48
_pﬁa,fﬁgﬂz’ w2 a'ur;t ST N TP %é(,ﬂd AE F45F -~ %4
TE X %017 ~ %537 2 %0TF ~ %281F ) » H g kingr
ﬂm%pﬂ%’;{ihmu@UAE»k»4a30mvuwf*L i
FAop o E A A L kg

Sl Rl o SOESRA 3 g}

LGl R 43y * > NETIEFLARFTINEEFD
,&%Qﬁ”ﬂ*%ﬁAEBik@iéF12¢¢g,w#%@w
%6452 2% 178 iﬁ?@onj%i&rﬁﬁaﬁﬁiﬂwyz
H4E§§ﬁ?54 B A E 185,016~ 1.2 F1%8,6

8~ 5 AW BV -

z%¢4m$ﬁ PHRR2EASES A > B HE S 20 309

%%§$4ﬁ4g AR S H AR ET L2 ]]

P
i
m



2~ 113& SF &A@ g orid TR 8 2 2 RIM ARG &
Pt A ﬁ?@‘/)@ﬁ émﬁ,,;;ﬁ‘*iﬁm& MEEE (AR E %39
F~%301F 2 %3117 ~ %3237 23267 ) » Bt 2
2pF BT AL EI RERPMA S JTr o FE X B A
RO E > R FIEGFOEZ2F2ERT B RIENIA
*dﬁéﬁﬁw,vmﬁﬁkﬁé@gﬁﬁéiﬁiww

eE 2 o PiR114E R EHE BN AEY 185,516~ 21.2%
158,618~ P B AEFE2EF AR LHEL R
FAE P BEL2EASET AR BS188,618~ [HE
FU00 1:?;5"8 618~ 2 2=188,618~~]

(=) 5 %»’3'—44 Ty~ 483, OOOma‘r"f‘* P g L 37,2
36fu [+55¢ 1@8 618~ +188,618~=377,236~]
& > A5, 764~ [+ 53 1483,000~—387, 236~ =5, 764
~) PG RAE @ %‘;fr& AR EBALERIIRE
12989,792~ [+ & ' @R RFFR%FF L2 74F2,5
27T~ + &5 742228 9,694~ + 5 5 "7 4238 0,995~ +
@f%;%E?Zﬁ(S,Z%%—I—‘* o Sl - S IR P o B AN
59,0237~ 4@ ZFEmn>G L1754, 577m+4u,»afz
386, 680f~—129a9 792~ > K%‘Fﬁ% 2 FHEA GG~ MAE
34$W%Aﬁﬂﬁwéﬁ$@%ﬁﬁﬁ4 P5$14?
ER*EEw RhE ~ FRAMIEK - i%Fm$§?17E ~ %10
39‘ ~F109F ~ % 113F ~ %1157 2 % 117F ~ %121% ~ %
1T1E ~ %1737 2 %277TF ~ %283F 2 %298F ~ %415
7] "*L?g‘pﬁAﬁﬁ/p'?*'*'ﬁﬁl‘]rﬁ,ﬁ‘lg-&[ g ;8129
89,792~ 5,764~=12B* =19#& » # U TF gifidigix]
WrErEGHRE BT R zz»:t’ug'ﬁ“ﬁ,f:?
’T'J,cu ﬁ‘,.- & W EFELFZ 'F' EEak N Ef@ﬁvi % BESP
CFS AR ui@wwwém#@éﬁﬁi%g
Fa oo gLtk leZ"\ré +/zl‘m§\ EHF» ¥ ‘E%Eﬁ;éiﬁ‘

o

K

B B2

2 gE

ko
Y

\t\: hr
<
i
P

-\



BT B £ R
PRERTEFL A RAAL 2
i EGIH11E S 197~ $450% %

S 114# 1272 29p F =9pF o 2 o
fi;: EN Y| 114 =
bt

158 ~ % 16i% %

12 3
3 #lzk

12 3
Rz

|

» TR ENFIESIE R T &

158 » #

29 2

29 2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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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更字第41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葛時宇  
代  理  人  文志榮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當事人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更生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聲請人即債務人Ａ０３自中華民國一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上午九時起開始更生程序。
二、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本件更生程序。
　　理　由
一、按債務人對於金融機構負債務者，在聲請更生或清算前，應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請求協商債務清償方案，或向其住、居所地之法院或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151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債務人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未逾新臺幣（下同）1,200萬元者，於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前，得向法院聲請更生；法院開始更生程序之裁定，應載明其年、月、日、時，並即時發生效力；法院裁定開始更生或清算程序後，得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更生或清算程序；必要時，得選任律師、會計師或其他適當之自然人或法人一人為監督人或管理人，消債條例第3條、第42條第1項、第45條第1項、第16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本條例所稱消費者，指5年內未從事營業活動或從事小規模營業活動之自然人；前項小規模營業指營業額平均每月20萬元以下者，消債條例第2條第1、2項定有明文。又消債條例第2條第1項所稱5年內從事小規模營業活動，係指自聲請更生或清算前1日回溯5年內，有反覆從事銷售貨物、提供勞務或其他相類行為，以獲取代價之社會活動，依其5年內營業總額除以實際經營月數之計算結果，其平均營業額為每月20萬元以下者而言，例如：平均月營業額未逾20萬元之計程車司機、小商販等即屬之（參照辦理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1點）。經查，本件聲請人即債務人（下稱聲請人）陳報其先前經營福樂融媒體樂器坊（已於民國114年2月24日辦理歇業登記）時，店面營收每週不足3,000元，每月營收不到1萬元（見本院卷第355頁)，有111至113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衛服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保險對象投保歷史列印、勞保災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福樂融媒體樂器坊113年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及其商業登記抄本、聲請人之無營業收入說明書、臺東縣政府114年2月26日府財商字第1140042111號函在卷（見本院卷第27頁、第29頁、第45頁、第47頁至第51頁、第53頁至第57頁、第165頁至第169頁、第353頁至第359頁)，堪認聲請人於5年內並無從事平均每月營業額超過20萬元之營業活動，是依前揭說明，聲請人核屬消債條例所稱消費者，先予敘明。
三、本件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從事音樂、美術及攝錄工作，工作收入極不穩定，每月收入不及1萬元。先前經營福樂融媒體樂器坊（已辦理歇業），惟自疫情期間起每月營收明顯下降，甚至不足1萬元。聲請人已竭力透過創業、兼課、接案與求職等方式維生，然扣除自身必要支出後，顯有不能清償債務之虞，爰依消債條例第3條之規定，聲請裁定准予更生等語。
四、經查：
　㈠聲請人前具狀聲請調解，經本院以114年度司消債調字第19號調解不成立，有調解程序筆錄可稽（見本院卷第129頁至第130頁）。是以，本院自應綜合聲請人目前全部收支及財產狀況，評估其是否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作為是否裁准更生之判斷標準。　
　㈡關於聲請人之財產及收入
　1.聲請人名下除供自住房屋（門牌號碼臺東市○○街00巷00號，有未清償房貸並設立最高限額抵押權，下稱系爭房屋）、合計約1萬餘元之金融機構存款、以聲請人為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保險【保誠人壽樂活終身醫療健康保險、南山人壽幸福滿屋定期壽險、法國巴黎人壽全民福貸遞減定期壽險】及納智捷牌自用小客貨車【112年出廠、目前市價約40萬元】1輛外，別無其他財產，有聲請人之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中古車行情資料、系爭房屋土地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統資料查詢結果表、名下（含福樂融媒體樂器坊）之郵局與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及內頁明細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1頁、第327頁、第329頁至第331頁、第333頁、第361頁至第409頁）。
　2.聲請人於114年12月4日調查程序中陳明其每月收入、支出自同年8月18日陳報後並無異動，並以其114年11月28日陳報內容為準（見本院卷第349頁、第351頁)。而依聲請人前揭陳報內容，其獨資經營之福樂融媒體樂器坊已歇業，自114年8月20日起在鹿鳴溫泉酒店擔任美工主任，月薪4萬3,000元，對照其衛服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保險對象投保歷史列印、勞保災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福樂融媒體樂器坊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所載、收入證明切結書(見本院卷第45頁、第47頁至第51頁、第53頁至第57頁、第281頁)，其收支狀況確無明顯異動，故本院認應以每月收入4萬3,000元作為計算聲請人目前償債能力之依據。
　㈢關於聲請人之必要支出
　1.按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以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定之，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定有明文。是聲請人主張每月必要支出，以114年度臺灣省每人最低生活費1萬5,515元之1.2倍即1萬8,618元為基準，應為可採。
　2.聲請人陳報其須扶養2名未成年子女，每月扶養費各9,309元，業據聲請人提出其全戶戶籍謄本、其未成年子女之112、113年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及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郵局存摺封面及內頁為憑（見本院卷第39頁、第301頁至第311頁、第323頁至326頁），堪認聲請人之2名子女均丄未成年且無任何財產、收入，確有受聲請人扶養必要，依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2項規定，準用同條第1項規定計算基準數額，並依聲請人依法應負擔扶養義務之比例認定之。則依114年度臺灣省最低生活費1萬5,515元之1.2倍即1萬8,618元，再經聲請人與該2名子女生母分擔後，認聲請人每月負擔2名未成年子女扶養費應為1萬8,618元【計算式：1萬8,618元22＝1萬8,618元元】。
　㈣綜上，聲請人每月收入4萬3,000元扣除每月必要支出3萬7,236元【計算式：1萬8,618元＋1萬8,618元＝3萬7,236元】後，餘5,764元【計算式：4萬3,000元－3萬7,236元＝5,764元】可供清償債務。而聲請人無擔保或無優先權債務總額為129萬9,792元【計算式：遠信國際資融股份有限公司4萬2,527元＋華南商銀22萬9,694元＋台北富邦商銀3萬0,995元＋合作金庫72萬6,296元＋二十一世紀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5萬9,023元＋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17萬4,577元＋玉山商銀3萬6,680元＝129萬9,792元，參聲請人之債權人清冊、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查詢金融機構債權人清冊及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回覆書、債權人陳報狀。見本院卷第17頁、第103頁、第109頁、第113頁、第115頁至第117頁、第121頁、第171頁、第173頁至第277頁、第283頁至第298頁、第415頁】，是聲請人欲清償本件債務約需近19年【計算式：129萬9,792元5,764元÷12個月≒19年，年以下無條件進位】始得全數清償完畢，遑論前開債務仍須另行累計每月高額之利息及違約金，尚待支付之債務總額應屬更高，其還款年限顯然更長，堪信已難以清償前開所負無擔保或無優先權債務。此外，債務人尚無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或宣告破產之情事，復查無債務人有消費者債務清償條例第6條第3項、第8條或第46條各款所列之事由存在，則聲請人所為本件聲請，應屬有據，爰裁定准許，並依同條例第16條第1項規定，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更生程序如主文。
四、依消債條例第11條第1項、第45條第1項、第16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9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吳俐臻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本裁定已於114年12月29日上午9時公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9　　日
　　　　　　　　　　　　　　　書記官　 蘇莞珍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更字第41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葛時宇  

代  理  人  文志榮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當事人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更生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聲請人即債務人Ａ０３自中華民國一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上

    午九時起開始更生程序。

二、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本件更生程序。

　　理　由

一、按債務人對於金融機構負債務者，在聲請更生或清算前，應

    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請求協商債務清償方案，或向其住、居

    所地之法院或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聲請債務清理之調

    解，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151條第1項定

    有明文。次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

    依本條例所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債務人無擔保

    或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未逾新臺幣（下同）1,20

    0萬元者，於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前，得向法

    院聲請更生；法院開始更生程序之裁定，應載明其年、月、

    日、時，並即時發生效力；法院裁定開始更生或清算程序後

    ，得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更生或清算程序；必要時，得選任律

    師、會計師或其他適當之自然人或法人一人為監督人或管理

    人，消債條例第3條、第42條第1項、第45條第1項、第16條

    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本條例所稱消費者，指5年內未從事營業活動或從事小規模

    營業活動之自然人；前項小規模營業指營業額平均每月20萬

    元以下者，消債條例第2條第1、2項定有明文。又消債條例

    第2條第1項所稱5年內從事小規模營業活動，係指自聲請更

    生或清算前1日回溯5年內，有反覆從事銷售貨物、提供勞務

    或其他相類行為，以獲取代價之社會活動，依其5年內營業

    總額除以實際經營月數之計算結果，其平均營業額為每月20

    萬元以下者而言，例如：平均月營業額未逾20萬元之計程車

    司機、小商販等即屬之（參照辦理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應行

    注意事項第1點）。經查，本件聲請人即債務人（下稱聲請

    人）陳報其先前經營福樂融媒體樂器坊（已於民國114年2月

    24日辦理歇業登記）時，店面營收每週不足3,000元，每月

    營收不到1萬元（見本院卷第355頁)，有111至113年度綜合

    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衛服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保險對象

    投保歷史列印、勞保災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福樂融媒體

    樂器坊113年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及其商業登記抄本

    、聲請人之無營業收入說明書、臺東縣政府114年2月26日府

    財商字第1140042111號函在卷（見本院卷第27頁、第29頁、

    第45頁、第47頁至第51頁、第53頁至第57頁、第165頁至第1

    69頁、第353頁至第359頁)，堪認聲請人於5年內並無從事平

    均每月營業額超過20萬元之營業活動，是依前揭說明，聲請

    人核屬消債條例所稱消費者，先予敘明。

三、本件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從事音樂、美術及攝錄工作，工

    作收入極不穩定，每月收入不及1萬元。先前經營福樂融媒

    體樂器坊（已辦理歇業），惟自疫情期間起每月營收明顯下

    降，甚至不足1萬元。聲請人已竭力透過創業、兼課、接案

    與求職等方式維生，然扣除自身必要支出後，顯有不能清償

    債務之虞，爰依消債條例第3條之規定，聲請裁定准予更生

    等語。

四、經查：

　㈠聲請人前具狀聲請調解，經本院以114年度司消債調字第19號

    調解不成立，有調解程序筆錄可稽（見本院卷第129頁至第1

    30頁）。是以，本院自應綜合聲請人目前全部收支及財產狀

    況，評估其是否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作

    為是否裁准更生之判斷標準。　

　㈡關於聲請人之財產及收入

　1.聲請人名下除供自住房屋（門牌號碼臺東市○○街00巷00號，

    有未清償房貸並設立最高限額抵押權，下稱系爭房屋）、合

    計約1萬餘元之金融機構存款、以聲請人為要保人或被保險

    人之保險【保誠人壽樂活終身醫療健康保險、南山人壽幸福

    滿屋定期壽險、法國巴黎人壽全民福貸遞減定期壽險】及納

    智捷牌自用小客貨車【112年出廠、目前市價約40萬元】1輛

    外，別無其他財產，有聲請人之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

    清單、中古車行情資料、系爭房屋土地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

    、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統

    資料查詢結果表、名下（含福樂融媒體樂器坊）之郵局與金

    融機構存摺封面及內頁明細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1頁、第

    327頁、第329頁至第331頁、第333頁、第361頁至第409頁）

    。

　2.聲請人於114年12月4日調查程序中陳明其每月收入、支出自

    同年8月18日陳報後並無異動，並以其114年11月28日陳報內

    容為準（見本院卷第349頁、第351頁)。而依聲請人前揭陳

    報內容，其獨資經營之福樂融媒體樂器坊已歇業，自114年8

    月20日起在鹿鳴溫泉酒店擔任美工主任，月薪4萬3,000元，

    對照其衛服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保險對象投保歷史列印、勞保

    災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福樂融媒體樂器坊營業人銷售額

    與稅額申報書所載、收入證明切結書(見本院卷第45頁、第4

    7頁至第51頁、第53頁至第57頁、第281頁)，其收支狀況確

    無明顯異動，故本院認應以每月收入4萬3,000元作為計算聲

    請人目前償債能力之依據。

　㈢關於聲請人之必要支出

　1.按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以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

    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定之，消債條例

    第64條之2第1項定有明文。是聲請人主張每月必要支出，以

    114年度臺灣省每人最低生活費1萬5,515元之1.2倍即1萬8,6

    18元為基準，應為可採。

　2.聲請人陳報其須扶養2名未成年子女，每月扶養費各9,309元

    ，業據聲請人提出其全戶戶籍謄本、其未成年子女之112、1

    13年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及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

    查詢清單、郵局存摺封面及內頁為憑（見本院卷第39頁、第

    301頁至第311頁、第323頁至326頁），堪認聲請人之2名子

    女均丄未成年且無任何財產、收入，確有受聲請人扶養必要

    ，依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2項規定，準用同條第1項規定計

    算基準數額，並依聲請人依法應負擔扶養義務之比例認定之

    。則依114年度臺灣省最低生活費1萬5,515元之1.2倍即1萬8

    ,618元，再經聲請人與該2名子女生母分擔後，認聲請人每

    月負擔2名未成年子女扶養費應為1萬8,618元【計算式：1萬

    8,618元22＝1萬8,618元元】。

　㈣綜上，聲請人每月收入4萬3,000元扣除每月必要支出3萬7,23

    6元【計算式：1萬8,618元＋1萬8,618元＝3萬7,236元】後，

    餘5,764元【計算式：4萬3,000元－3萬7,236元＝5,764元】可

    供清償債務。而聲請人無擔保或無優先權債務總額為129萬9

    ,792元【計算式：遠信國際資融股份有限公司4萬2,527元＋

    華南商銀22萬9,694元＋台北富邦商銀3萬0,995元＋合作金庫7

    2萬6,296元＋二十一世紀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5萬9,023元＋

    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17萬4,577元＋玉山商銀3萬6,680元＝1

    29萬9,792元，參聲請人之債權人清冊、財團法人金融聯合

    徵信中心查詢金融機構債權人清冊及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回

    覆書、債權人陳報狀。見本院卷第17頁、第103頁、第109頁

    、第113頁、第115頁至第117頁、第121頁、第171頁、第173

    頁至第277頁、第283頁至第298頁、第415頁】，是聲請人欲

    清償本件債務約需近19年【計算式：129萬9,792元5,764元

    ÷12個月≒19年，年以下無條件進位】始得全數清償完畢，遑

    論前開債務仍須另行累計每月高額之利息及違約金，尚待支

    付之債務總額應屬更高，其還款年限顯然更長，堪信已難以

    清償前開所負無擔保或無優先權債務。此外，債務人尚無經

    法院裁定開始清算或宣告破產之情事，復查無債務人有消費

    者債務清償條例第6條第3項、第8條或第46條各款所列之事

    由存在，則聲請人所為本件聲請，應屬有據，爰裁定准許，

    並依同條例第16條第1項規定，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更生程序

    如主文。

四、依消債條例第11條第1項、第45條第1項、第16條第1項，裁

    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9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吳俐臻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本裁定已於114年12月29日上午9時公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9　　日

　　　　　　　　　　　　　　　書記官　 蘇莞珍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更字第41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葛時宇  

代  理  人  文志榮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當事人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更生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聲請人即債務人Ａ０３自中華民國一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上午九時起開始更生程序。

二、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本件更生程序。

　　理　由

一、按債務人對於金融機構負債務者，在聲請更生或清算前，應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請求協商債務清償方案，或向其住、居所地之法院或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151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債務人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未逾新臺幣（下同）1,200萬元者，於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前，得向法院聲請更生；法院開始更生程序之裁定，應載明其年、月、日、時，並即時發生效力；法院裁定開始更生或清算程序後，得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更生或清算程序；必要時，得選任律師、會計師或其他適當之自然人或法人一人為監督人或管理人，消債條例第3條、第42條第1項、第45條第1項、第16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本條例所稱消費者，指5年內未從事營業活動或從事小規模營業活動之自然人；前項小規模營業指營業額平均每月20萬元以下者，消債條例第2條第1、2項定有明文。又消債條例第2條第1項所稱5年內從事小規模營業活動，係指自聲請更生或清算前1日回溯5年內，有反覆從事銷售貨物、提供勞務或其他相類行為，以獲取代價之社會活動，依其5年內營業總額除以實際經營月數之計算結果，其平均營業額為每月20萬元以下者而言，例如：平均月營業額未逾20萬元之計程車司機、小商販等即屬之（參照辦理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1點）。經查，本件聲請人即債務人（下稱聲請人）陳報其先前經營福樂融媒體樂器坊（已於民國114年2月24日辦理歇業登記）時，店面營收每週不足3,000元，每月營收不到1萬元（見本院卷第355頁)，有111至113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衛服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保險對象投保歷史列印、勞保災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福樂融媒體樂器坊113年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及其商業登記抄本、聲請人之無營業收入說明書、臺東縣政府114年2月26日府財商字第1140042111號函在卷（見本院卷第27頁、第29頁、第45頁、第47頁至第51頁、第53頁至第57頁、第165頁至第169頁、第353頁至第359頁)，堪認聲請人於5年內並無從事平均每月營業額超過20萬元之營業活動，是依前揭說明，聲請人核屬消債條例所稱消費者，先予敘明。

三、本件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從事音樂、美術及攝錄工作，工作收入極不穩定，每月收入不及1萬元。先前經營福樂融媒體樂器坊（已辦理歇業），惟自疫情期間起每月營收明顯下降，甚至不足1萬元。聲請人已竭力透過創業、兼課、接案與求職等方式維生，然扣除自身必要支出後，顯有不能清償債務之虞，爰依消債條例第3條之規定，聲請裁定准予更生等語。

四、經查：

　㈠聲請人前具狀聲請調解，經本院以114年度司消債調字第19號調解不成立，有調解程序筆錄可稽（見本院卷第129頁至第130頁）。是以，本院自應綜合聲請人目前全部收支及財產狀況，評估其是否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作為是否裁准更生之判斷標準。　

　㈡關於聲請人之財產及收入

　1.聲請人名下除供自住房屋（門牌號碼臺東市○○街00巷00號，有未清償房貸並設立最高限額抵押權，下稱系爭房屋）、合計約1萬餘元之金融機構存款、以聲請人為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保險【保誠人壽樂活終身醫療健康保險、南山人壽幸福滿屋定期壽險、法國巴黎人壽全民福貸遞減定期壽險】及納智捷牌自用小客貨車【112年出廠、目前市價約40萬元】1輛外，別無其他財產，有聲請人之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中古車行情資料、系爭房屋土地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統資料查詢結果表、名下（含福樂融媒體樂器坊）之郵局與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及內頁明細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1頁、第327頁、第329頁至第331頁、第333頁、第361頁至第409頁）。

　2.聲請人於114年12月4日調查程序中陳明其每月收入、支出自同年8月18日陳報後並無異動，並以其114年11月28日陳報內容為準（見本院卷第349頁、第351頁)。而依聲請人前揭陳報內容，其獨資經營之福樂融媒體樂器坊已歇業，自114年8月20日起在鹿鳴溫泉酒店擔任美工主任，月薪4萬3,000元，對照其衛服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保險對象投保歷史列印、勞保災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福樂融媒體樂器坊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所載、收入證明切結書(見本院卷第45頁、第47頁至第51頁、第53頁至第57頁、第281頁)，其收支狀況確無明顯異動，故本院認應以每月收入4萬3,000元作為計算聲請人目前償債能力之依據。

　㈢關於聲請人之必要支出

　1.按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以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定之，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定有明文。是聲請人主張每月必要支出，以114年度臺灣省每人最低生活費1萬5,515元之1.2倍即1萬8,618元為基準，應為可採。

　2.聲請人陳報其須扶養2名未成年子女，每月扶養費各9,309元，業據聲請人提出其全戶戶籍謄本、其未成年子女之112、113年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及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郵局存摺封面及內頁為憑（見本院卷第39頁、第301頁至第311頁、第323頁至326頁），堪認聲請人之2名子女均丄未成年且無任何財產、收入，確有受聲請人扶養必要，依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2項規定，準用同條第1項規定計算基準數額，並依聲請人依法應負擔扶養義務之比例認定之。則依114年度臺灣省最低生活費1萬5,515元之1.2倍即1萬8,618元，再經聲請人與該2名子女生母分擔後，認聲請人每月負擔2名未成年子女扶養費應為1萬8,618元【計算式：1萬8,618元22＝1萬8,618元元】。

　㈣綜上，聲請人每月收入4萬3,000元扣除每月必要支出3萬7,236元【計算式：1萬8,618元＋1萬8,618元＝3萬7,236元】後，餘5,764元【計算式：4萬3,000元－3萬7,236元＝5,764元】可供清償債務。而聲請人無擔保或無優先權債務總額為129萬9,792元【計算式：遠信國際資融股份有限公司4萬2,527元＋華南商銀22萬9,694元＋台北富邦商銀3萬0,995元＋合作金庫72萬6,296元＋二十一世紀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5萬9,023元＋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17萬4,577元＋玉山商銀3萬6,680元＝129萬9,792元，參聲請人之債權人清冊、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查詢金融機構債權人清冊及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回覆書、債權人陳報狀。見本院卷第17頁、第103頁、第109頁、第113頁、第115頁至第117頁、第121頁、第171頁、第173頁至第277頁、第283頁至第298頁、第415頁】，是聲請人欲清償本件債務約需近19年【計算式：129萬9,792元5,764元÷12個月≒19年，年以下無條件進位】始得全數清償完畢，遑論前開債務仍須另行累計每月高額之利息及違約金，尚待支付之債務總額應屬更高，其還款年限顯然更長，堪信已難以清償前開所負無擔保或無優先權債務。此外，債務人尚無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或宣告破產之情事，復查無債務人有消費者債務清償條例第6條第3項、第8條或第46條各款所列之事由存在，則聲請人所為本件聲請，應屬有據，爰裁定准許，並依同條例第16條第1項規定，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更生程序如主文。

四、依消債條例第11條第1項、第45條第1項、第16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9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吳俐臻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本裁定已於114年12月29日上午9時公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9　　日

　　　　　　　　　　　　　　　書記官　 蘇莞珍



